






‧請勿面朝車門跪坐在

前座椅上或將頭、手

伸出車外。

‧請勿靠在車門、車頂

側飾板或前側門柱及

後門柱上。

‧	請勿坐在座椅邊緣，或

靠在儀表板上。

		  駕駛人與前乘客座乘

客，請勿在膝蓋上方放

置任何物品。

■ 孕婦與病患請先向醫師確認注意事項，並務必以正確方式使用

‧	孕婦和其他人一樣，必須正確使用安

全帶以保護安全。腰部安全帶儘量圍

住腰骨下方位置的方式，將安全帶繫

妥在腹部隆起部位下方。並確實將肩

部安全帶穿過肩膀，以避開腹部隆起

部位的方式，讓安全帶繞經胸部。

關於SRS氣囊

1. 駕駛座SRS氣囊/前乘客座SRS氣囊

2. SRS膝部氣囊(若有此配備)

3. SRS側氣囊(若有此配備)

4. SRS簾幕式氣囊(若有此配備)

■ SRS氣囊僅為安全帶的輔助裝備

‧無法用來取代安全帶。請正確繫妥安全帶。

■ 請保持正確坐姿

未遵守以下事項時，可能會受到重大傷
害，嚴重時甚至可能死亡。請多加注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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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RS氣囊未啟動的事例(實驗車)

 SRS氣囊未能發揮應有效果的作動範例

低速下正面衝撞   由偏離正面的角度衝撞 衝撞易變形之樹木等
物體   

衝入卡車貨台下方等
的追撞

■ 即使發生衝撞事故，SRS氣囊亦可能不會作用

‧	詳情請參閱車主使用手冊。

駕駛座、前乘客座SRS氣囊

SRS側氣囊、SRS簾幕式氣囊

SRS氣囊可能會作動，但無法發揮應有效果。

車輛翻滾或翻覆時

■ 請勿在SRS氣囊周圍安裝物品

請勿在SRS氣囊彈出部位，安裝或放置任何物品。

‧	請勿在儀表板與方向盤的保護墊部位，以及儀表板下方等部位，安裝或放置任何

物品。

‧	請勿在車門、前擋風玻璃、車窗玻璃、前後門柱、車頂側飾板或握把等處，安裝

任何物品。

衝撞乘車空間以外的
側面

由斜側面衝撞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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‧	請勿讓兒童站立於前乘客座之SRS氣
囊前方，或坐在前座乘客腿部上。

‧請勿面朝車門跪坐在前座
椅上或將頭手伸出車外。

兒童安全

重視兒童安全

車上載有兒童時，請更加小心注意。

■ 請勿讓兒童操作可開關之設備

‧	請勿讓兒童操作可將頭手伸出車外之車門、車窗、天窗(若有此配備)等開關設

備，否則可能會造成夾傷或斷指等意外事故。

■ 兒童上車時

‧	兒童不可乘座於前座。

‧	請儘可能讓成人坐於兒童附近，並充分注意安全。

‧	請依據兒童的年齡與體型，選用合適之兒童安全座椅，並依照使用說明書正確安

裝後，讓兒童坐於其中。

■ 請讓兒童以正確姿勢坐於車內

‧依照中華民國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一百三十六條第一項第六款規定：「乘車時頭

手不得伸出車外」。

若不遵守以下項目時，可能會受到重大傷害，嚴重時甚至會導致死亡。敬請多加注意。

即使已讓兒童坐於兒童安全座椅中，但仍請避免讓兒童之頭部或身體任何部位，靠在
車門、座椅、前後門柱、車頂側飾板附近。

29服務手冊暨安全指南



■ 安裝兒童安全座椅時

請將兒童安全座椅安裝於後座的外側座位。

有關兒童安全座椅的安裝方法，請務必遵照該商品隨

附的使用說明書進行安裝。

‧	請將後乘客座座椅，調整至不會妨礙兒童安全座椅

使用的狀態。

‧	使用支援 ISOFIX 之兒童安全座椅固定專用桿時，請

先確認周圍是否有障礙物，以及是否有安全帶被夾

住等情況。

‧	若駕駛座會妨礙兒童安全座椅的使用性，導致無法

正確安裝兒童安全座椅時，請將其安裝於前乘客座

的後座。

‧	因前乘客座SRS氣囊會以非常快的速度與極大的力量

彈出，因此不可將兒童安全座椅安裝於前乘客座上。

‧	使用較大幼童用兒童安全座椅時，請將肩部安全帶維持在兒童肩膀中央的位置。

安全帶要保持遠離兒童的頸部，但也不可由肩膀上掉落。

‧	依照中華民國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八十九條之第四款規定：「兒童須乘坐於小客

車之後座」。故所有兒童安全座椅請安裝於後座椅來使用。

■ 請勿讓兒童拉扯安全帶

‧	附有兒童安全座椅固定機構(ALR)之安全帶，一旦

完全拉出後，將啟動ALR，讓安全帶變得無法放

鬆。

		  若安全帶纏繞住兒童時，可能引發窒息等事故，

因此若有按壓扣環亦無法鬆開的情況時，請使用

剪刀等工具剪斷安全帶。

■ 可避免因兒童不當操作引發危險性的裝備

‧	兒童安全鎖

		  可防止兒童由車內開啟後座車門。

‧	電動窗鎖定開關

		  可防止兒童開啟與關閉車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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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請勿將兒童單獨留在車內

‧	處於停車狀態下的車輛，車內溫度將會急遽上升，

進而引發中暑或脫水等症狀。因此請勿將兒童單獨

留在車內。此外還可能導致兒童操作車內裝置等，而

引發意外事故。

‧	請勿將打火機或火柴等留置於車內，否則可能引發

意外事故或火災。

智慧型進入和啟動系統(若有此配備)

智慧型進入和啟動系統之使用方式

智慧型進入和啟動系統使用微弱電磁波，因此使用時請充分注意。

■ 使用醫療用電子儀器等設備的人士

‧	使用植入型心律調整器、心臟同步治療調整器或植入型去顫器等設備之人士，使

用智慧型進入和啟動系統時，請小心注意。

‧	請與車內天線與車外天線間，維持約22公分以上的距離。

‧	您也可停用智慧型進入和啟動系統。詳情請洽詢Toyota服務據點。

※	低功率射頻器材技術規範：

		  (3.8.2項) 

		  取得審驗證明之低功率射頻器材，非經核准，公司、商號或使用者均不得擅自變

更頻率、加大功率或變更原設計之特性及功能。低功率射頻器材之使用不得影響

飛航安全及干擾合法通信；經發現有干擾現象時，應立即停用，並改善至無干擾

時方得繼續使用。

		  前述合法通信，指依電信管理法規定作業之無線電通信。低功率射頻器材須忍受

合法通信或工業、科學及醫療用電波輻射性電機設備之干擾。

■ 智慧型鑰匙請務必由駕駛人自行管理

‧	如有多人輪流駕駛等情況時，請

注意智慧型鑰匙的交接方式。

		  萬一有人攜帶智慧型鑰匙離開車

輛，將無法重新啟動引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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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車與停車注意要點

請避免行車過程中的危險

■ 專心駕駛

‧	開車時請隨時注意路況，避免被衛星導航系統或音

響系統的畫面以及開關操作等，分散注意力。請事

先閱讀車主使用手冊以確認操作方式，並於行車前

完成所有可設定的項目。

■ 請正確安裝駕駛座的腳踏墊

‧	請依照車種選用正廠合適的腳踏墊，使用固定扣等

工具以正確方式安裝並確認不會妨礙油門踏板正常

運作。詳細固定方法，請參照腳踏墊隨附的使用說

明書。

‧	請依照車種，單獨使用一層合適型式的腳踏墊，勿

多層重疊使用。

■ 萬一發生油門踏板被腳踏墊卡住，無法回復的情況時

Step 1  以雙腳持續用力踩住煞車踏板。

Step 2  將排檔桿排入 N 檔。

Step 3  減速後，將車輛停於安全的路旁。

Step 4  將引擎(或油電複合系統)熄火。

Step 5  於安全的地點拆下腳踏墊。

      【無法排入N檔時】

持續以雙腿踩住煞車踏板，來儘可能減速。
Step 1 配備智慧型進入和啟動系統之車輛。持續按住「ENGINE START STOP」鍵(或

「POWER」鍵)3秒以上，將引擎(或油電複合系統)熄火。此時方向盤操作力道會
變重。

Step 2	 未配備智慧型進入和啟動系統之車輛。將引擎點火開關轉動至「ACC」位置，讓
引擎熄火，切記不可轉到OFF位置，否則方向盤會鎖住無法操控行車方向。

Step 3	 將車輛停於安全的路旁。
Step 4	 於安全的地點拆下腳踏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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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載運貨物時，請於行車前，以穩定狀態放置於行李廂中

■ 請勿在行車過程中於車內移動或調整座椅

■ 換檔

‧	請依據行車狀態，將排檔桿切換至正確檔

位使用。自排車行駛於坡道上時，請勿利

用慣性，以D檔倒退，或以R檔前進。否

則可能造成引擎熄火，導致煞車力變得極

差，或方向盤操作力道變得極重，進而引

發重大事故。

■ 避免踏錯煞車踏板與油門踏板

‧	請於起步前先確認煞車踏板與油門踏板的位置，並保持安全距離小心駕駛。

‧	請避免因倒車時的姿勢變化而誤踩踏板。可能因朝向後方的姿勢，造成腳部位置偏

移，而誤踩煞車踏板或油門踏板。倒車時請特別確認煞車踏板與油門踏板的位置。

■ 泡水或淹水時，可能引發火災

可能會導致水分被吸入引擎室內，造成引擎損毀，或水分進入電子系統內，造成短

路而起火。

‧	車輛泡水或淹水時，請撥TOYOTA道路救援專

線：0809-056-999

‧	此時啟動引擎，可能會造成引擎損壞。若必須移

動車輛時，請以推車方式移動。

‧	即使水位不高，亦可能因行駛時的力量造成積水

飛濺而進入引擎室內。請勿強行通過淹水較深路

段。

■ 萬一車輛淹水時，請保持冷靜逃出

‧	請鬆開安全帶。

‧	若水位高度尚可開啟車門時，請打開車門迅速逃離車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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‧	無法開啟車門時，請打開車窗，由車窗逃出。無法開啟車窗時，請設法打破前方

擋風玻璃以外的其他玻璃，並由此逃出。此時請注意玻璃的斷面及碎片。

‧	無法打破車窗時，請等待水位上升到車內外的水壓一致的高度時，再開啟車門逃出。

停車時的注意事項

■ 請勿將車輛停放在易燃物附近或通風不佳的地點

‧	請儘量避免於枯草上方或在雜草叢生的山路上行車或停車，否則可能會導致枯草

等雜物進入引擎室內，或因接觸觸媒與排氣管而起火燃燒。

‧	在通風不佳地點，請勿將車輛以怠速狀態停放，不僅危害健康，嚴重時可能導致

死亡。

■ 請注意被車門等部位夾傷，所造成的事故

關閉車門、車窗、後車門、行李廂或尾門時請注意，避免手指、手臂、頭部等部位

遭其夾住或撞傷。嚴重時可能導致手指斷裂等傷害或死亡事故。

‧	Easy Closer (自動關門裝置)(若有此配備)不具備

在運作過程中，若夾住手指等部位時，自動開啟

或中途停止的功能。請先確認周圍無人後，再關

閉車門或行李廂(或尾門)。此外，請小心注意，

避免手指…等部位被即將關閉的車門或行李廂蓋

(或尾門)與車身夾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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‧	電動窗關閉時，如在即將完全關閉前夾住異物，可

能會有防夾功能無法發揮作用的情況。此外，當操

作者持續拉起開關時，該功能也不會啟動。請小心

注意，避免夾住手指…等部位。

		  請先確認車窗四周無人後，再關閉車窗。尤其請叮

嚀兒童，避免其頭、手等部位伸出車外。

依中華民國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」第一百十二條第一項第十五款規定：
「停車向外開啟車門時，應注意行人、車輛，並讓其先行」。

35服務手冊暨安全指南



保養、加油等

防範於未然

■ 定期保養

‧	請依照使用手冊資料中記載的機油、胎壓、胎紋、冷卻水、清

潔液、雨刷膠條等保養內容，勤加檢查，以防止因故障引發的

事故與問題。

‧	自行檢查機油等項目時，請勿將擦拭用抹布(棉布)遺忘在引擎

室內，否則嚴重時將導致車輛起火，敬請多加注意。

		  詳情請參閱使用手冊。

■ 加油

‧	加油時，請務必遵守使用手冊與加油站規定之不得

抽菸、使用手機及排除靜電等注意事項。

		  此外當油槍自動停止加油時，請勿繼續以手動方式

強迫加油，否則將導致油料溢出。

■ 車輛故障緊急處理

‧	因故障等因素而不得不停車時，請先開啟緊急警示燈以告知後方車輛，再於安全

地點停車並放置三角故障標誌。如需修理或拖吊時，「請撥TOYOTA道路救援專

線：0809-056-999」。

■ 此安全手冊適用於所有車種

‧	有關各車種特有注意要點，請參照其使用手冊。

‧	油電複合動力車有高電壓部位等的特有注意要點，尤其是以橘色顏色為標記的 

高壓電纜線。

‧	車輛在關閉或解除後，高壓系統可能持續供電10分鐘，為避免因灼傷或電擊造成

嚴重的傷害或死亡，請勿觸摸、切割或損傷任何橘色高壓電纜或高壓電組件。

‧	若發生事故而造成HV電池損壞時，請勿接觸電解液，因HV電池電解液為會損壞

人體組織的腐蝕性強鹼(PH13.5)。

不得不於高速公路或汽車快速道路的路肩等地停車時，請於車輛後方放置三角故障標誌
或警示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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